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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才 

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
  

 

粤港澳职委办字〔2025〕07号 

 
 

关于 2024 年度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才 

职称评审拟通过人员名单公示（第 1 号） 

 

2024 年度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审工作

已经结束，根据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

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》(粤人社规

〔2020〕33 号)及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科

学技术协会关于印发<关于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

才职称评价试点的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粤人社发〔2023〕26号)

要求，现将 2024 年度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

审拟通过人员名单（香港工程师学会申报人员）同时在广东省

工程师学会、香港工程师学会官网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期自 2025

年 7月 18日至 7 月 24日止(5个工作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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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对通过人员取得资格有异议，请书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港

澳工程专业人才高级职评审委员会办公室(设在广东省工程师

学会)反映，反映情况书面材料请务必签署本人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(姓名须用正楷手写，不得用电脑打印)。

不签署真实姓名、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，以及公示时间截止

后(以寄出邮戳为准)反映的一律不予受理。 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71 号广东科学馆 229-

230室 

联系电话：+8620-28328363，+86 13660505278 

联系人：尹映丹  邮箱：gdie2019@163.com 

附件：2024 年度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

审拟通过人员名单（香港工程师学会申报人员） 

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才 

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

2025 年 7月 17日 




